生活垃圾处置普法手册
1.什么是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分为以下四类：
（一）可回收物，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废纸类、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制品、废织物等；
（二）有害垃圾，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及相应规定中的家庭源危险废物，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镍镉电池、废氧化汞电池等；
（三）厨余垃圾，指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餐饮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餐厨垃圾，农产品贸易市场产生的有机垃圾，居民家庭生活中产生的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等易腐性垃圾；
（四）其他垃圾，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之外的生活垃圾。
2.对生活垃圾收运单位有什么要求？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配备符合要求的收集、运输设备和作业人员；
（二）按照作业标准和作业规范，在规定时间内分类收集、运输生活垃圾，不得混合收运；
（三）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车辆应当密闭、整洁、完好，有明显、统一规范的垃圾分类标识；
（四）按时将生活垃圾运输至规定的转运站或者处置场所。厨余垃圾存放时间不得超过十六小时；
（五）及时清理作业场地，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六）禁止在人行道、绿地、休闲区等公共区域临时性堆放、分拣生活垃圾；
（七）禁止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
（八）建立管理台账，记录生活垃圾来源、种类、数量、去向等，并定期向区县城市管理部门报告；
（九）关于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的其他规定。
3.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的企业，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接收、处理生活垃圾，及时处置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
（二）配备符合要求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设备，并保持正常运转；
（三）建立处理台账，记录生活垃圾的种类、数量、运输单位等，并定期向生活垃圾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并与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测设备联网，实时监测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将污染物排放数据实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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